
B013

■ 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787

证券简称：海能实业 公告编号：

2019-004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证券代码：300787； 证券简

称：海能实业）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9年8月21日、2019年8月22日、2019年8月23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有关公司风

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

之“第四节风险因素” 。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特此公告。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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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黄祖尧先生、黄华栋先生、温庆琪先生、张敬学先生、饶晓勇先生、刘勇先生、徐翠珍女士合

计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2,908,8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76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8月16日、2019年8月20日、2019年8月21日披露了 《部分董监

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120）、《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122）、《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黄华栋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36%。温庆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05%。张敬学先

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75%。 刘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1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438%。 徐翠珍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祖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8,114,575 1.8688% IPO前取得：8,114,575股

黄华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443,099 0.5627% IPO前取得：2,443,099股

温庆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3,393,193 0.7815% IPO前取得：3,393,193股

张敬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918,146 0.6721% IPO前取得：2,918,146股

饶晓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918,146 0.6721% IPO前取得：2,918,146股

刘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239,507 0.5158% IPO前取得：2,239,507股

徐翠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882,230 0.2032% IPO前取得：882,230股

余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450,775 0.1038% IPO前取得：450,77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徐翠珍 882,230 0.2032% 夫妻关系

余琰 450,775 0.1038% 夫妻关系

合计 1,333,005 0.307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黄华栋 450,000 0.1036%

2019/5/24 ～

2019/8/22

集中竞价

交易

19.13-22.

83

9,371,502 1,993,099 0.4590%

温庆琪 610,000 0.1405%

2019/5/24 ～

2019/8/22

集中竞价

交易

21.50-22.

90

13,543,825.84 2,783,193 0.6410%

张敬学 380,000 0.0875%

2019/5/24 ～

2019/8/22

集中竞价

交易

20.03-23.

84

8,238,199 2,538,146 0.5845%

刘勇 190,000 0.0438%

2019/5/24 ～

2019/8/22

集中竞价

交易

21.95-22.

83

4,259,000 2,049,507 0.4720%

徐翠珍 50,000 0.0115%

2019/5/24 ～

2019/8/22

集中竞价

交易

23.80-24.

00

1,194,000 832,230 0.1917%

注：黄祖尧先生与饶晓勇先生的减持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2019年8月21日披露的《董事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122）、《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19-12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董事黄祖尧先生因误操作违规减持，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披露的《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2）。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关于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2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83

基金管理人名称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红塔红土盛金

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8月2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混合

A

红塔红土盛金新动力混

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283 00128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1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100,000.00

注：自 2019�年8月26日起,本基金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超过 10�万元(不含

1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万元 (不

含10万元),则1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万元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

申购、转换转入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10�万元 (不含 10�万元),基金管理人将按时间先后顺序逐笔累

加至符合不超过 1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期间其他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详情请查阅相关公告。

（2）本基金自 2019年 8月26日起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期间单个基金账户当日申购、转换转入

累计不得超过 10�万元(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合并计算)。

（3）本基金取消或调整 2019年8月26日起的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投资人欲了解详细情况,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tamc.com.cn)或拨打基 金管理人的

客服热线 4001-666-916(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定

期的更新。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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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3,270,09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8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市北高新”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6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384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6,701,600股新股。 公司于2016年8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936,652,402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于2016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在本次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已于2017年8月29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通过披露

的《市北高新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临2017-036）。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 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936,652,402股为基

数，按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0.2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共分派现金红利人民币18,

733,048.04元。 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由936,652,402股增加至1,873,304,804股，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已

于2017年6月实施完毕。 实施完毕后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由36,635,048股转增至73,270,096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中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对所认购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的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市北高新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4、保荐机构对市北高新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3,270,09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8月29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73,270,096 3.91% 73,270,096 0

合计 73,270,096 3.91% 73,270,096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73,270,096 -73,270,096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3,270,096 -73,270,096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334,184,708 73,270,096 1,407,454,804

B股 465,850,000 0 465,85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00,034,708 73,270,096 1,873,304,804

股份总额 1,873,304,804 0 1,873,304,804

八、上网公告附件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

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2019-095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监高人员减持

计划预披露的公告》（编号：2019-051），公司部分董监高计划于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部分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该减持计划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2019年5月29日、31日，李阳先生、王建茹女士、徐林浩先生、解海中先生已分别完成相关减持计划，详见《关于公司

副总经理 （李阳） 的减持计划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关于公司部分高管人员的减持计划完成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6）。

2、2019年6月4日， 公司披露了李建辉先生减持数量达到50%的 《关于公司董事的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8）。

2019年6月25日至27日，其减持情况如下(因四舍五入，小数位存在差异)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减持数量

（股）

占公司股本

比例（%）

李建辉

集中

竞价

2019.6.25 24.02 221,300 0.0451

2019.6.26 23.99 30,000 0.0061

2019.6.27 24.01 207,700 0.0423

合计 459,000 0.0935

李建辉先生完成上述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因四舍五入，小数位存在差异）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李建辉

合计持有

股份

18,971,247 3.8672 18,512,247 3.7737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727,105 0.5559 2,268,105 0.46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44,142 3.3113 16,244,142 3.3113

注：2019年5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相关股东业绩补偿股份完成的公告》（编 号 2019-052），公司因完

成相关股东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总股本由 512,979,215�股变更为490,568,032�股。

3、截至目前，刘光伟先生、王增印先生、郭飚先生尚未实施减持计划。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人员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和其相关承诺一致，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48� � � � �证券简称：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2019-024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

权投资公司” ）持有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33,277,53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3.51%。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汽股权投资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4%，即不超过5,660,658股。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

超过1,415,164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2%，即不超过2,830,329股。 减持期间为：集中竞价方式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大宗交易方式自本公告披露日起8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若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一汽股权投资 （天津）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33,277,531 23.51% IPO前取得：33,277,53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

股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一汽股权投资

（天津）有限公

司

不 超 过 ：

5660658股

不 超 过 ：

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2830329

股

大宗交易减

持 ， 不 超 过 ：

5660658股

2019/9/17 ～

2020/3/13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股

份

补充经营发

展资金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

持以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37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23日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上午9:

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8月22日下午15:00至2019年8月23日下午15:0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峥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3人，代表股份538,273,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49.7815%。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7人，代表股份494,052,87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45.691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4,220,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089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8,401,

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4012%。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181,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3115%；参加网络投票的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4,220,3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089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债券转让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538,26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1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90,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0%；反对

11,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

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177,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9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05,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4%；反对

9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177,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9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05,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4%；反对

9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8,177,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1%；反对9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58,305,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4%；反对

9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律师、张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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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9时3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

式召开。 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绒业”或“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9年8月23

日上午9时3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式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召开。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权人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议程主要包括：管理人作重整期间阶段性工作报告；管理人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管理

人作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的说明；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管理人作关于《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的

说明；债权人会议表决《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管理人报告管理人报酬收费方案；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

主席。

二、本次债权人会议的表决情况

本次债权人会议对《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中银绒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中，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109家，其中，同意《财产管理及

变价方案》的债权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总人数的95%，超过到会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半数；

同意《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的债权人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78.04%，超过无财产担保

债权的二分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获得本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

三、《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的主要内容

经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主要内容为以中银绒业重整程序中评估机

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处置参考，由管理人依法将公司部分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或

变卖，处置财产所得的变现价款将全部存入管理人专用银行账户，待公司重整计划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并

获得银川中院裁定批准后依法分配。

1、财产处置范围

《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中规定的财产处置范围包括中银绒业本部账面除货币资金、应收出口退税

款、对江阴绒耀进出口有限公司100%股权、对东方羊绒有限公司100%股权之外的全部财产，以及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由中银绒业依法享有所有权的其他财产（包括重整期间新发现的归属于中银绒业的财产、

中银绒业取得和可能取得的财产或者权益等）。

2、财产处置方式

《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中规定的财产处置方式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拍卖法》、《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凡符合拍卖条件的中银绒业财产，原则上由管

理人申请银川中院通过网络拍卖（拟使用淘宝拍卖平台或者京东拍卖平台）的方式，以不低于中银绒业

重整程序中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价值作为首次拍卖的起拍价格；每次拍卖流

拍后，管理人均可以选择继续降价拍卖（每次降价幅度不超过前次拍卖起拍价格的30%），或者按照不

低于本次拍卖的起拍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等方式变价处置。

四、股票复牌安排

经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当日（即2019年8月23日）开

市起停牌1个交易日，在公司《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由管理人披露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后，公司将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详见管理人于2019年8月23

日发布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停复牌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8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2.1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2号———停复牌业务》第一条、第五条、第十条的规定，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于2019年8月26日复牌。

五、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目前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且公司2018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如果公司2019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4.1.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20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根据

《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一）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失败，

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如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续亏损，但公

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

管理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

展，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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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2日—2019年8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上午 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

月22日下午15:00—2019年8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

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浙勇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9年8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30人，代表股份1,199,458,298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59.1545%，其中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786,250,375股）和金马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105,566,146股）对所有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8人， 代表股份307,641,7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5.172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6,166,52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9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6人， 代表股份281,475,25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88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6人， 代表股份46,669,11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0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6,166,52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9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4人，代表股份20,502,5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111％。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偿义务人对公司进

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关联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786,250,375股）、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5,566,146股）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291,671,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8087％；反对15,

954,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861％；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698,40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7788％；反对15,954,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1869％；弃权1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3％。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并注销股份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联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786,250,375股）、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5,566,146股）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291,420,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273％；反对15,

820,2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424％；弃权40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448,20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5.2427％；反对15,820,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8987％；弃权40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86％。

3、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786,250,375股）、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5,566,146股）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以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292,101,4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486％；反对14,

283,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30％；弃权1,25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1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8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1,128,80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7011％；反对14,283,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068％；弃权1,256,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2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冰清、孙军

方冰清律师、孙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